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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院優良導師評選與獎勵辦法 

 

102 年 6 月 18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

107 年 10 月 15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

第一條 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院(以下簡稱本學院)為評選及獎勵熱心奉獻、輔導績優之優良導

師，依據「國立臺南大學優良導師評選與獎勵辦法」訂定本學院優良導師評選與獎勵

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，以表彰服務績優之導師。 

第二條  本辦法之評選對象，為擔任導師工作二年（含）以上之專任教師(不含主任導師及院

導師)。 

第三條  各學系之優良導師(包含進修學士班及師培中心教育實習指導教師)，應依導師優良之

具體事蹟，於每年9月底前完成系內遴選並推薦至多一名至本學院。 

第四條 本學院優良導師評分標準如下： 

一、具體優良事蹟(占75％) 

(一)定時輔導學生或進行師生活動(15%) 

(二)輔導學生從事正當有益身心之課外活動，著有績效並有具體事實(15%) 

(三)處理學生問題，有具體事蹟者，必要時能適時轉介及運用資源解決學生問題(20%) 

(四)輔導學生學習、選課預警等諮詢情形，著有績效並有具體事實(15%) 

(五)與學生生活學習、輔導相關業務單位合作，共同協助學生解決問題，有具體成效及完

整紀錄(10%) 

二、導師參與相關研習紀錄(占25％) 

(一)積極出席校內導師會議及全校訓輔工作相關研討會，或提出建言有助提升學生輔導工

作者(15%) 

(二)參與教育部主辦有關導師輔導工作之研討會(參加校外研習之導師須附上研習證明供

委員評選) (5%) 

(三)其他相關學生輔導工作研習(5%) 

第五條  院級優良導師名額為本學院擔任導師名額÷全校導師名額×10（小數點後以四捨五入法

進位），經本學院院務會議遴選出「院級優良導師」後推薦至學校，依「國立臺南大

學優良導師評選與獎勵辦法」予以獎勵並進行校級複選。 

第六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

第七條 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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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院優良導師評選評分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推薦人 

姓名 
 推薦學系  曾獲選本校優良導師 

□是 

□否 

評分項目 
 

評分標準 
評核分數 提供證 

明文件 
或說明 系評 院評 

 

一
、
具
體
優
良
事
蹟(

75
％) 

1.定時輔導學生或進行師生活動(15%)   

 

2.輔導學生從事正當有益身心之課外

活動，著有績效並有具體事實(15%) 
  

 

3.處理學生問題，有具體事蹟者，必要

時能適時轉介及運用資源解決學生問

題(20%) 

  

 

4.輔導學生學習、選課預警等諮詢情

形，著有績效並有具體事實(15%) 
  

 

5.與學生生活學習、輔導相關業務單位

合作，共同協助學生解決問題，有具體

成效及完整紀錄(10%) 

  

 

二
、
參
與
相
關
研
習
紀
錄 (

25
％) 

1.積極出席校內導師會議及全校訓輔

工作相關研討會，或提出建言有助提升

學生輔導工作者(15%) 

  

 

2.參與教育部主辦有關導師輔導工作

之研討會(參加校外研習之導師須附上

研習證明供委員評選) (5%) 

  

 

3.其他相關學生輔導工作研習(5%)   

 

            合計   

 

備註：評分項目以申請前二學年度之事實採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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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大學       學年度教育學院優良導師推薦表 

推薦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被推薦人  職稱  

學系  導師年資  

優良輔導事

蹟摘要與推

薦學系綜合

評述 

 

被推薦人 
簽章 

 

系主任 

簽章 
 

院長簽章  

備註：1.優良輔導事蹟以申請前二學年度之事實採計。 

2.優良輔導事蹟摘要與推薦學系綜合評述不敷填寫時，請另紙繕寫。 

 


